
附件 14：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校(园)方责任保险附加校方无过失责任保险（B 款）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校(园)方责任类保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该主险的基础上，投保人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被保险人管理范围内或者由其统一组织或安排的活动中，因

下列情形导致学生遭受人身损害，尽管被保险人已履行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但经法院

判决、调解或仲裁机构裁决、调解或保险人认可的赔偿处理机构决定被保险人需对受伤害学

生给予经济补偿或被保险人依法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给予经济补偿时，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

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地震、雷击、台风、洪水等不可抗的自然因素； 

（二）来自被保险人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 

（三）学生自身原因造成的事故； 

（四）学生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被保险人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 

（五）学生自杀、自伤； 

（六）学生遭受第三者的暴力伤害； 

（七）学生行为具有危险性，被保险人已尽告诫、制止等义务但学生拒不改正后发生的

意外事故； 

（八）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被保险人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

到校期间发生的意外事故； 

（九）首次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重性精神疾病)的； 

（十）责任免除以外的其他意外因素造成的事故。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在被保险人管理范围外发生下列情形导致学生遭受人身损害，

尽管被保险人已履行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但经法院判决、调解或仲裁机构裁决、调解

或保险人认可的赔偿处理机构决定被保险人需对受伤害学生给予经济补偿或被保险人依法

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给予经济补偿时，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人按照本附

加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一）学生在被保险人学校周边 100米范围内发生意外事故或遭受暴力伤害的； 

（二）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三）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溺水死亡。 

责任限额 

第四条  除另有约定外，责任限额包括累计责任限额、每次事故责任限额、每人责任限

额、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额。 



各项责任限额由投保人和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明。 

赔偿处理 

第五条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名学生医疗费用的赔偿金额不超过每人医疗费用责任限

额。保险人对每次事故每名学生的赔偿金额总和不超过每人责任限额。 

第六条  保险人对每次事故各项损失的赔偿金额之和不超过每次事故责任限额。保险期

间内，保险人对多次事故的赔偿金额不超过累计责任限额。 

主险与附加险关系 

第七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

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主险合同效

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释义 

第八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险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下列释义： 

【学生自身原因】指学生由于疏忽大意或过失行为造成自身的人身损害后果。 

【被保险人外部的突发性、偶发性侵害】指来自校外的车辆、外来人员或其它侵害主体

实施的突发性、不可预见的伤害事件。 

【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指学生按照被保险人的教学计划，学

生在合理时间合理路径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 

【严重精神障碍】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的“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

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

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其原名称为“重性精神疾病”,由《国家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年发布，发文号：国卫基层发〔2017〕13

号)改为现名称。 


